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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 

暨延期的公告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7 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暨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0 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南京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调整实施

地点、内部投资构成并延长实施期限。该调整事项不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亦

不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60 号）同意注册申请，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385,65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 111.5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934,999,975.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人民币 6,909,797.80 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28,090,177.20 元。上

述募集资金业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中天运[2020]

验字第 90086 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并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关监管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已经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54,563.47 万元（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鉴证），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

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累计已 

投入金额 

南京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30,300.00 30,300.00 20,547.01 

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5,200.00 6,027.68 5,878.61 

补充流动资金 28,000.00 27,875.06 27,947.25 

年产 155吨创新药及关键中间体 CDMO

建设项目 
- 29,533.89 190.60 

总计 93,500.00 93,736.63 54,563.47 

注 1：公司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23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暨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并将该项目剩余资金投入“年产 155 吨创新药及关键中间

体 CDMO 建设项目”。 

三、 南京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前期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内容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预计

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将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详细情况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22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

的议案》，同意该项目实施地点在原“南京市江北新区学府路 10 号”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处“南京市江北新区药谷大道 11 号加速器二期 09 栋 1-2 层”（以下简

称“加速器 09 栋”）作为该项目的实施地点，并在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建设内容、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投资用途、实施主体均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详细情况见公司 2024 年 8 月

17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投资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投资进度（3） 

=（2）/（1） 

南京研发中心

升级改造项目 
30,300.00 30,300.00 20,547.01 67.81% 

四、 调整项目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暨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调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说明 

“加速器 09 栋”为公司现有研发场地，公司原计划对此场地进行改造，以

充分利用现有研发设施，提高项目运营效率。近年来，国内外客户对于研发服务

供应商的硬件条件、通过国际认证等资质的情况、智能化与数字化能力、环保与

安全标准等均有了更高要求，而该场地已经投入使用多年，受限于实验室已有的

布局、结构、可扩张空间及外观环境等，进一步改造的成本较高。截至目前，该

地点暂未使用募集资金开始改造。公司基于业务发展规划、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拟取消该实施地点，并增加“南京市江北新区南京生物医药谷聚慧园 11 栋”（以

下简称“聚慧园 11 栋”）作为项目实施地点。 

“聚慧园 11 栋”位于南京江北新区永锦路和龙山北路交叉口，与公司目前

主要研发、办公场地（华盛路 81 号）直线距离 2.3 千米，便于公司研发资源整

合与管理。聚慧园园区作为南京生物医药谷重点建设的科技载体，其在硬件设施、

智能化设计、环保标准、产业配套等方面较拟取消地点具有显著优势。公司计划

整租该幢建筑，并根据行业最新的研发服务需求进行整体规划建设，新场地与业

务的匹配性、未来的可扩展性将更佳。同时，研发中心内外部环境进一步提升也

有利于客户项目引入，满足国内外客户高标准现场审计要求。 

 调整前 调整后 

南京研发中心升

级改造项目实施

地点 

南京市江北新区学府路 10 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药谷大道 11号加

速器二期 09栋 1-2层 

南京市江北新区学府路 10 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南京生物医药谷

聚慧园 11栋 

 

（二）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说明 

由于项目改造方案发生一定变化，为了更好地满足项目的长远需求，公司相

应增加了工程费用支出；同时，本着高效成本控制的原则，公司合理降低了当前



 

阶段的部分设备采购金额，后续若公司发展需要增加设备采购，将由公司自有资

金解决。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是否使

用募集

资金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1 工程建设投资 7,350.00 12,516.21 是 7,300.00 12,466.21 5,166.21 

2 设备投资 23,003.79 17,837.58 是 23,000.00 17,833.79 -5,166.21 

3 预备费 910.61 910.61 否 - - - 

4 铺底流动资金 522.23 522.23 否 - - - 

5 研发费用投资 14,085.00 14,085.00 否 - - - 

 合计 45,871.64 45,871.64 - 30,300.00 30,300.00 - 

注：合计栏目的尾差由四舍五入导致。 

（三）调整募投项目预定可使用日期的情况说明 

鉴于工程建设内容发生变化，涉及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办理、实验室建设、设

备订购与安装等流程，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为更加科学合理、

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南京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6 月 30 日 

五、 调整项目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暨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是公司根据自身业务战略布局及实际经营

发展需要所做出的审慎决策，进而对原定规划进行合理调整，相应项目的必要性

及可行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规

定。公司将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

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有效。  

本次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有利于优化公

司募集资金的配置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公司的整体规划和



 

合理布局，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公司现有资源的整合

优势，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项目所涉及的备案、环评等程序 

公司将及时履行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的审批或者备案程序。 

七、 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暨延期的议案》，同意“南京研发

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暨延期。 

（二）监事会意见 

2025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暨延期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

认为“南京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暨延期系公

司结合实际经营需求进行的必要调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以及公司未来的整体战

略发展方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募投项目调整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

资构成暨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

暨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内部投资构成暨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17 日 

 


